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西）执 罚决字〔2025〕第（2060003）号
当事人： 河北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3MA07TOFG8K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香周路100号（原衡器厂院内）
法定代表人：张佳 
[bookmark: _GoBack]证件类型及号码：身份证，疑似个人隐私身份信息
本机关于2025年3月11日对河北梵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办理相关许可擅自砍伐树木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你（单位）于2025年3月11日在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香周路100号（原衡器厂院内）存在未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擅自砍伐胸径分别为27公分、28公分、31公分、33公分的四株槐树的行为，执法人员启动执法程序，进行调查处理。上述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违章通知书》、调查笔录、当事人的身份证明等证据材料为证。
    2025年3月17 日，本机关已向你（单位）下达了大（西）执法拟罚告字〔2025〕第2050092号《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你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权利。你（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以及听证要求。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未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砍伐
树木的行为，违反了《大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凡移植或者砍伐城市绿地内各种树木的，应当报区（市）县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本机关依照《大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项“违反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擅自砍伐、损毁或者移植树木的，责令按照砍伐或者移植树木株数的3倍补植树木，并按照砍伐树木补偿费的2至5倍处以罚款。”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批转市城建局、物价局、财政局调整城市树木伐移补偿费标准意见的通知》（大政办发〔2003〕78号）的规定，参照《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城市园林绿化领域）》第八条（一）“擅自砍伐、损毁或者移植树木10株以下的，按照砍伐树种补偿费的2至3倍处以罚款”的规定，鉴于你积极配合本机关对案件的调查处理，且主动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决定对你从轻处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补植树木12棵，并按照砍伐树木补偿费2倍处以罚款，罚款人民币捌仟叁佰贰拾元整(8320.00元）的行政处罚。
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大连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大连市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3月20日

